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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7 年原国家海洋局下发国家海洋局关于组织申报

2018 年度海洋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立项的

通知（国海科字[2017]542号），“海洋环境数据处理与质量

控制规范 第 1 部分”作为重点需求标准之一列出。2018 年

4月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对该标准进行了 2018年度海洋行业标

准的正式申报，6 月份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召开

海洋标准申报立项评审会，2018年 9月自然资源部下发了“自

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8 年自然资源（海洋领域）标

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8〕26 号）”，标

准正式立项，计划编号：201810097-T，负责起草单位：国

家海洋信息中心。 

（二）制定背景 

海洋水文数据在气候变化、海洋工程、军事保障以及海

洋经济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建国以来，我国即开始在沿海

设立海洋观测站进行海洋水文要素观测，近年来，随着科技

进步，观测手段更趋于多样化，包括浮标、雷达等观测手段

逐渐丰富起来；同时，我国开展了多个专项海洋调查任务，



 

 

调查范围从中国近海逐渐扩展到大洋，这些观测方式获得了

大量宝贵的海洋观测数据。立体观测时代的到来使得观测平

台呈现出智能化、模块化以及大信息量综合观测的特点，数

据传输技术呈现多手段、网络化发展趋势。为了适应最新观

测数据的处理，NOAA 等机构相继发布了温盐、潮汐、海流等

观测要素以及浮标等观测方式的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手册，

我国制订了一批关于海洋数据调查、格式以及档案方面的标

准，包括《海滨观测规范》《海洋数据应用记录格式》《海洋

调查规范》和《海洋调查观测监测档案业务规范》等。但是

关于海洋水文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我国尚未有系统、完整

的标准。 

海洋数据的可靠性至关重要，而数据的可靠性需要规范

的数据处理流程和质量控制方法做保障。目前，由于获取数

据的多样性以及数据处理人员认知水平的不同，针对获取数

据的处理和质量控制方法也不尽一致，这种现状造成了数据

结果不被信任，限制了资料的共享和综合利用。为了解决这

一问题，迫切需要制定海洋水文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规范，

使得海洋水文数据包含的价值得到体现。规范化的数据处理、

管理流程以及标准化的数据质量控制过程，能够提高工作效

率，增加海洋数据的可靠性和使用价值，保障海洋水文数据

的科学利用，有利于数据共享和综合利用。对于海洋科学研

究、海洋环境预报、海洋开发管理、海洋防灾减灾、海洋经



 

 

济和海洋权益维护具有重要作用。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18 年 1-8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初步编制了《海洋环境数

据处理与质量控制规范第 1部分：海洋水文（草案）》，开展

立项申请。 

2018 年 9月标准正式立项，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组建了标

准编写组，在原有的《海洋环境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规范第

1 部分：海洋水文（草案）》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明确标准的

定位，确立编制原则和实施方案。 

2019 年 1-8月，对海洋水文数据处理流程、方法进行进

一步的梳理、研究和筛选，明确了各部分框架、章条编排和

主要编写内容的具体要求。 

2019 年 9-12月，与第一海洋研究所、第三海洋研究所、

北海信息中心等单位工作人员沟通，对温盐、海流等要素的

质量控制方法进一步研究完善。 

2020年 1月-4月，研究国际温盐要素的质量控制方法。 

2020 年 5 月-9 月，按照 GB/T1.1 的标准编写规则编制

《海洋环境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规范 第 1 部分：海洋水文

（征求意见稿）》初稿和相应的《编制说明》。 

 

2、征求意见阶段 



 

 

2020 年 10-11 月，课题组对《海洋环境数据处理与质量

控制规范 第 1部分：海洋水文（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

明》进行审核和研讨。 

2020 年 11 月，组织《征求意见稿》的内审，根据内审

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4月，标准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向自然资源部预

警监测司、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二所、三所、四所；

北海局、东海局、南海局信息和预报中心；国家海洋技术中

心、预报中心、计量中心、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

洋大学；天津、烟台、北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等 20 家科

研和业务单位发送征求意见的函。 

2021 年 10-11 月，整理返回的全部专家意见，回函单位

15 家，未回函 5 家，共计收到专家反馈意见 28 条，采纳意

见 23 条，不采纳意见 5 条，并进行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标准送审稿草案。 

3、送审阶段 

2021 年 11 月，召开送审稿内部审查会，并修改完善，

形成送审稿。 

2021 年 11 月，进行超期标准评估，编制超期标准计划

项目评估报告。 

2022 年 5月，超期标准评估结果为继续执行。 

2022 年 6 月，修改送审材料，6 月 29 日召开送审审查



 

 

会。 

（四）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 

刘玉龙：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项目组织协调，标准

设计，海洋水文质量控制方法的研制。 

徐珊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标准总体编制。 

杨锦坤：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项目协调及总体检查。 

苗庆生：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海流要素工作内容、

处理流程以及资料质量控制方法的编制。 

李程：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参加海流要素工作内容、处

理流程以及资料质量控制方法的编制。 

董明媚：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温盐要素工作内容、

处理流程以及资料质量控制方法的编制。 

岳心阳：国家海洋信息中心；负责海浪要素工作内容、

处理流程以及资料质量控制方法的编制。 

杨扬：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参加水位数据质量控制方法

研制。 

张增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参加海洋水文数据处理流

程和资料质量控制方法研制。 

骆敬新：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标准的设计和审校。 

纪风颖：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参加海洋温盐数据质量控

制方法研制。 

刘首华：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标准的设计和审校。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标准的编制以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文件

为依据，遵循科学、合理、实用的原则。 

（2）数据处理过程以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为原则,尽可能

收集和保存最完整的数据记录信息和相关环境、仪器、方法

等辅助信息。 

（3）数据的处理和质量控制以保证数据准确性和精度

为原则。 

（4）数据的处理和质量控制，以尽量保证数据的唯一

性为原则。 

（5）数据的处理和质量控制，以尽量保证数据可溯性

为原则，对处理过程做好记录。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海洋水文数据的处理与质量控制规定了海洋水文数据

的预处理、标准化、质量控制、质量评估、数据清单制作以

及元数据信息提取的处理流程以及海洋水文要素的质量控

制方法。适用于海洋水文数据的处理和质量控制，同时也适

用于科研、工程等项目海洋水文数据的收集、审核、质量控

制、产品制作和管理等过程。 

（1）海洋水文数据处理流程 



 

 

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实际海洋水文资料业务工作为基

础，将海洋水文数据处理流程总结归纳分为以下步骤：数据

预处理和标准化、数据质量控制、数据质量评估、数据清单

制作和元数据信息提取等过程。其中数据预处理审核资料齐

全性，如有纸质资料还需对资料进行数字化；数据标准化包

括代码、计量单位、记录格式和文件名称的标准化；质量控

制包括了质控对象、质控方法和质量标识等关键技术；清单

和元数据制作包含了数据的关键信息。整体数据处理过程能

够保证海洋水文数据格式规范、组织方式清晰、数据质量可

靠。 

（2）海洋水文数据的质量控制 

海洋水文数据的质量控制包括了质控对象、质控方法和

质量标识等关键技术。其中质控对象包括温盐、海流、波浪、

水位、水色、透明度和海发光要素；质控方法包括自动质量

控制方法和人工审核，自动质量控制方法又包括适用于各要

素的基础信息检验，以及各要素特有的要素特性检验。质量

标识符分为正确、错误、未质控等9种。海洋水文数据质量

控制的确定是基于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多年对各要素的质量

控制工作总结得到。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果 

该标准是在总结国内业务化和专项调查数据处理过程

的基础上，针对海洋水文数据制定的预处理、标准化、质量

控制、质量评估和元数据信息提取等处理流程，针对海洋水

文要素温度、盐度、海流、海浪、潮汐等制定的质量控制方

法，标准是系统完整的海洋水文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规范，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本标准的制定，为海洋水文数据的处理和质量控

制提供规范性的依据、建立规范化的工作流程，在海洋大数

据时代，对于提高工作效率有重要的意义。 

（2）在海洋观测和调查数据日益增长的时代，规范化

的数据处理、管理流程以及标准化的数据质量控制过程，能

够产出规范统一的海洋科学数据，保障海洋水文数据的科学

利用，有利于数据共享和综合利用。 

（3）通过本标准的制定，科学有效的对数据进行质量

控制，能够提高海洋环境水文数据的可靠性，为海洋水文统

计产品和海洋环境分析结论做好数据保障，最终为海洋环境

预报、科学研究、综合管理、环境保护、防灾减灾、权益维

护等提供准确可靠服务，产生经济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

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五、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的要求。 

本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615号令颁布实施

的《海洋观测预报管理条例》第十四条：“从事海洋观测活

动应当遵守国家海洋观测术标准、规范和规程”的要求。 

目前已发布的关于海洋水文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方面

的标准包括《海洋观测规范 第 6 部分：数据处理与质量控

制》（GB/T 14914.6-2021）、《海洋观测延时资料质量控制审

核技术规范》(HY/T 0315-2021)和《海洋水文资料整编技术

要求》（HY/T 0327-2022）。其中《海洋观测规范 第 6 部分：

数据处理与质量控制》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适用于海洋站

（点）、浮标潜标、岸基雷达和卫星遥感等海洋观测平台数

据的处理和质量控制；《海洋观测延时资料质量控制审核技

术规范》规定了海洋站（点）、浮标、志愿船、高频地波雷

达、标准海洋断面观测延时资料的质量控制，适用于海洋观



 

 

测延时资料的数据处理和质量控制；《海洋水文资料整编技

术要求》规定了现场获取海洋水文资料整编的基本流程和要

求，重点在于资料的整理和整编过程。本行标适用于海洋水

文各要素数据的处理和质量控制，侧重质量控制，其中的处

理方法所使用的规则与以上行标具有一致性，质量控制方法

针对的对象为温盐、海流、海浪等要素，适用于调查、观测、

监测等获取的海洋水文数据，更具有普适性。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的编制为海洋水文数据处理、质量控制与质量评

估提供重要依据，在海洋观测和调查资料生产、加工、处理

和使用等业务工作过程中发挥规范指导作用，提高资料质量

和工作效率。建议作为推荐性海洋行业标准使用。 

八、贯彻该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批准后，建议尽快发布实施，争取在尽可能多的

海洋水文业务工作中进行应用。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不断修

正此标准，另一方面可以规范相关海洋水文资料的处理和质



 

 

量控制过程，有利于资料的统一管理和资料共享。具体建议

如下： 

1）组织措施：举办本标准的宣贯培训班，组织各有关

海洋环境观测和研究单位、海洋环境观测数据管理和应用单

位从事海洋观测工作的人员、资料处理人员和资料使用人员

全面了解该标准内容，参考使用该标准，从而提高海洋观测

资料处理的能力和水平，保证海洋观测和调查资料处理业务

工作按质、按量和高效的完成。 

2）技术措施：本标准包括海洋环境数据——水文数据

的处理流程、原则、处理方法、质量控制内容和方法、质量

评估内容和方法等，宣贯时结合流程中的重点和难点，对质

量控制和质量评估部分细节做出详细地解释和说明。建议有

关单位在标准实施过程中注意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根据

实际的业务需求参考标准中的部分或全部内容。海洋环境观

测技术和海洋环境数据处理技术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发展，建

议相关单位追踪新型海洋环境观测方法和资料处理技术方

法，为下一次修订奠定基础。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